
契   約   書 

立契約人：招標機關 國立臺南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得標機關 【以下簡稱乙方】 

茲以甲方為標售「111年度奉准報廢財產第 1次標售案」(案號：111-001)，經雙方同

意訂立本契約書，以資遵守，其條款如下： 

一、標的名稱及數量：111年度第 1次奉准報廢財產乙批（詳如標售項目明細

表）。 

二、契約總價：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該項價款包括廢棄物清除等

所有費用在內。 

三、本標售案投標時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貳萬捌仟元整。 

     得標廠商投標所繳交保證金無息轉為履約保證金，合約期滿如無其他待解決事

項，如數退還;惟如有毀損公物、未遵照校方人員指定順序及時間清運【每次罰

3,000元】、未完成環境清潔或其他賠償事故等，得由本款項優先支付，不足

部份另予以追繳。 

四、點交期間及方式：得標人應於決標次日起 2日內，1次繳清全部價款，並於繳款

後 2日內辦理標的物交付（按現狀交付廠商），廠商需於 10個工作天內完成標

的物搬運及存置場所廢棄物清運等事項（點交後廠商自行負擔保管責任），清

運期間如涉校方作業時間需求及安全問題，雙方得另訂時間搬運。 

五、點交地點：依標單內說明之報廢財產堆置區點交(含各院系所及辦公室)。 

六、罰則：逾期每日以契約總價千分之 3計罰。 

七、現場吊裝、施作及清理須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法、本校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

點及相關規定。 

八、本案包含廢棄物清除處理，乙方應依廢棄物清除處理等相關法令辦理；如未依

規定處理而衍生之所有責任皆由乙方負責。 

九、本標案各項規定請詳如「投標須知」，若有未盡事宜按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甲乙雙方對本契約發生爭訟時，同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一、本契約計正本 2份，副本 1份，經雙方用印後，由乙方執正本乙份；其餘由甲方收

執。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臺南大學

代表人：黃宗顯

地  址：臺南市樹林街二段 33號 

電  話：06-2133111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1 1 1  年       月     日 



 國立臺南大學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  
95 年 5 月 22 日環安衛委員會通過 

96 年 5 月 17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99 年 8 月 4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 年 9 月 2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 年 11 月 21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 12月 25日第四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一、本要點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承攬法規，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要

點」第七條，以及環境保護相關法令訂定，目的在明確規範承攬商於承攬本校業務

時，有關環保及安全衛生之權利與義務。 

二、本要點適用於進入本校各工作場所作業之下列承攬商： 

（一）簽訂工程合約或工程訂單之廠商。 

（二）安裝或維修機械儀器設備之廠商。 

（三）整理及維護校區花木之廠商。 

（四）外包環境清潔之廠商。 

（五）各項設施之維護及保養廠商。 

（六）因緊急施工需要之工程施工人員。 

（七）其他需有人員在本校範圍內進行高架、動火、吊掛、密閉空間或其他危險作業 

之廠商。 

三、前條各類承攬商作業前，該項作業之本校承辦人需填寫「承攬商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告知單」（附件一），如屬要點 2 第 7 項特殊作業除告知單外另填寫「特殊作業告知

單」（附件二），由承攬商簽署，並將影本一份送總務處環安組。必要時，並由環安

組進行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填註，填註後交回請購單位，放置於施工現場，於施工完畢

後，依完工簽核流程實施，完成後由環安組存檔備查。 

四、依職安法要求，於工作開始前，該共同作業之場所須設置安全協議組織(駐校執行承

攬作業為每日、連續性之承攬廠商，也需於作業前設置協議組織)，安全協議組織成

員為承攬商之負責人或安衛相關人員及本校業務相關單位之人員共同組成；並應指派

一人擔任該工作場所之負責人，以負責該作業進行中之指揮、協調、巡視等相關事宜 

，並將協議組織會議記錄(附件三)影本一份，以及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環保與安全衛生

管理相關事項之協議及施工期間之溝通及協調工作記錄影本一份，送環安組備查。 

五、承攬商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本要點第 3 條及職安法

相關法規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於事前告知再承攬人，並將影本送交一份送

總務處環安組。  

六、二家以上承攬商共同作業時，需互推一人為安全衛生負責人，並事前以書面告知本校。 

七、承攬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提供所屬人員必要之防護設備及器 

材，以維護人員之施工安全。本校採購單位得要求承攬商提供勞工健康檢查資料、勞

工保險及健康保險紀錄、教育訓練記錄、承攬作業工作守則、契約需求之機械、器具 

、設備、化學品等之合格標章或標示(附件四)。 

八、承攬商應要求所屬施工人員嚴格遵行安全作業規定，如因預防措施不足或所屬施工人

員失誤，所引起之一切損失、人員傷害及觸犯法令之刑責問題等，概由承攬商負完全

責任若損及本校或其他第三者之財務時，承攬商應負賠償責任。 

九、施工期間，承攬商應確實遵守「空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

理法」、「噪音管制法」及其他相關環保法令；如有違反環境保護等有關法令，情節

重大者，本校得以書面通知辦理終止或解除契約等處分。終止或解除契約，得為一部

或全部。 

十、承攬商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落實各項施工安全管理，若有不符本校 



工作安全相關規定，而經告知各項施工安全改善需求時，承攬商應如期改善完成；如

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本校得以書面通知辦理終止或解除契

約等處分。終止或解除契約，得為一部或全部。 

十一、承攬商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二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十七條所定之訓練課程內容及時數，對其所屬施工人員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作

成紀錄備查。 

十二、承攬商施工期間為正常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十三時三十 

分至十七時三十分，正常上班時間以外施工，需經本校承辦人員或使用單位同意，

並作成紀錄備查。 
十三、施工期間如發生災害，應立即通報本校警衛室及使用單位負責人。 

十四、承攬商違反上述規定時，本校校內工作者皆可舉發，由請購單位填寫「承攬商違反

施工規定案件通知書」依合約或相關規定處罰扣款（附件五），並送會總務處環安

組經總務長簽核後影本送主計室於結案時辦理扣款。 

十五、本要點未明訂者，適用政府頒訂之其他法令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  

十六、本要點經環安衛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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